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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7人，全

部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126,180股， 占回购注销前股份总数的

0.025%。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手续。

一、2018年限制性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实施情况

1、2018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23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4月24日，公司监事会披

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4月2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江西煌上煌集团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

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8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人数合计227人，公司本次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3,926,000

股。

7、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9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9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10、2019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218人，解除限售的股

数5,344,928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

11、2019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 公司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人数合计13人， 公司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13,600股。

12、2019年6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2019年9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对于原激励对象

王娟、魏小斌、陈勇志、林卓、段龙波、俞贵君、张建强、胡文星、黄雪城等9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对激励对象陈乐因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C），回购其第一期不能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560,812股。

14、2019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19年11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19年1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对章启武、程思

燕、谢胡涛、赵星、刘芳新、梁峰、李霞、潘琼、朱可歆等9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857,520股进行了回购注销。

17、2020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8、2020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19、2020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204人，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3,654,042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71%。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

为2020年6月22日。

20、2020年10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回购注销29名激

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合计592,468股。

21、2021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2021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期及预

留授予第二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191人，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3,348,126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65%，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流通日

期为2021年6月21日。

23、2021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24、2021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对于原激励对象

黄文辉、 王炜江等11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10,770股进行了回购注销，对

刘进祥、毕双、尹立明、侯海军4名激励对象因考核未达标而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1,994股回购

注销；对于黄菊保、邓淑珍2名激励对象因担任公司监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2,760股

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55,524股。

25、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6、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

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由公司回购注

销。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激励计划需对回购

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2、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分三期解除限售，在限售期内满足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解除限售安排及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19年度净利润相比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0年度净利润相比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0.0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度净利润相比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0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以不做激励成本的净利润的减项计算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二）回购注销的数量及价格

2021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议案》，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将2018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7.6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5.99元/股。

因公司在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前，已按照5.99元/股价格，对未能解除限售的预留激励对象进

行了回购，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因此本次回购价格为5.99元/股。

鉴于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安建超、张国华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董事会决定对上述2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0,23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99元/股。

鉴于公司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17,450,291.65元， 未能

达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董事会

决定对侯海军、王剑芳、郭振、邓荣荣、熊文保5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85,95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99元/股加银行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7人，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126,180股，占回购注销前股份

总数的0.025%。

（三）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总金额为797,820.56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验资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5日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2）第520006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22年7月5日减少股本的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2,430,404.00元，股本为人民币512,430,404.00元。 其中，有限售条

件的境内自然人持股48,076,897.00元，占原注册资本的9.38%；无限售条件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464,353,507.00元，占原注册资本的90.62%。 根据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126,180.00元，其中减少境内自然人持股126,180.00股。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2年7月5日止，公司已回购股份126,180.00股，回购价格5.99元/股，合计回购资金总额797,820.56

元。 本次减少股本人民币壹拾贰万陆仟壹佰捌拾元整。

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2,430,404.00元，股本人民币512,430,404.00元，已经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验，并于2021年9月6日出具中兴华验字（2021）第

520006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2年7月5日止， 变更后注册资本人民币512,304,224.00元， 股本人民币

512,304,224.00�元。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8,076,897 9.38% -126,180 47,950,717 9.36%

高管锁定股 47,950,717 9.36% 0 47,950,717 9.3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6,180 0.02% -126,18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64,353,507 90.62% 0 464,353,507 90.64%

三、股份总数 512,430,404 100% -126,180 512,304,224 100%

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为广大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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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

GDR

对应的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暨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本次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

（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数量为28,184,100份，其中每份GDR代表10股

本公司A股股票，相应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数量为281,841,000股。

2、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本公司本次发行的GDR所对应的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5,065,363,257股。

3、GDR发行价格：每份12.28美元；GDR证券全称：GEMCo.,Ltd.� ；GDR代码：GEM。

4、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2022年7月28日（如无特别说

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

5、本次发行的GDR在瑞士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2022年7月28日（中欧夏令时间）。

6、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预计为自2022年7月28日（中欧夏令时间）至2022年11月24日（中

欧标准时间）（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 ）。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GDR拟于2022年7月28日（中欧夏令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 ）。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4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022年5月16日，本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具体可

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刊发的 《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下同）的批

准，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刊发的《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交

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交易所

监管局招股书办公室（Prospectus� Office）的批准，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7月25日刊发的《关

于发行GDR价格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批准并刊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3）。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在下述超额配售权行使之前，本公司本次发行的GDR数量为28,184,100份，其中每份GDR代表

10股本公司A股股票，合计代表281,841,000股本公司A股股票。

根据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权安排，独家全球协调人及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共同行使超额配售

权要求本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2,818,400份GDR。 假设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

的基础证券为310,025,000股本公司A股股票（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本公司

A股股票）。

2.�本次发行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公司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 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份GDR12.

28美元。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3.46亿美元（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4.�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

BNP� PARIBAS（法国巴黎银行）和Helvetische� Bank� AG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GDR的上市时间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GDR预计于2022年7月28日（中欧夏令时间）开始正式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本次发行的GDR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 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

制，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7月25日披露的《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82）。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及前10名股东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4,783,522,257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本公司

的总股本变更为5,065,363,257股。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2年3月31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432,840,263 9.05%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230,434 3.58%

3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9,476,439 2.08%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36,550,700 0.76%

5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6,723,555 0.56%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2,873,358 0.48%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700,667 0.4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684,238 0.45%

9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21,405,889 0.45%

10 王爱军 21,131,000 0.44%

合计 876,616,543 18.33%

注：1、截至2022年3月31日，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的登记股东名册

排列。

3、上述表格中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合计与各分项之和不等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截至2022年7月26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432,840,263 8.55%

2 Citibank,National�Association 281,841,000 5.56%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5,849,645 3.47%

4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446,528 1.19%

5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7,263,770 1.13%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9,211,071 0.58%

7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6,723,555 0.53%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6,613,900 0.53%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26,418,200 0.52%

10 王爱军 25,329,600 0.50%

合计 1,142,537,532 22.56%

注：1、截至2022年7月26日，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的登记股东名册

排列。

3、Citibank,National� Association为本公司GDR存托人，GDR对应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依法登

记在其名下；本公司本次发行及未来可能因超额配售权行使而发行的GDR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

A股股票。

三、本次发行GDR对应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情况

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本次发行GDR对应的境内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并于2022年7月26日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持有人

为本公司GDR存托人Citi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数量为281,

841,000股（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将于2022年7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

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065,363,257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A�股 4,783,522,257 100% 5,065,363,257 100%

非 GDR�对应的 A�股 4,783,522,257 100% 4,783,522,257 94.44%

GDR�对应的 A�股 - - 281,841,000 5.56%

合计 4,783,522,257 100% 5,065,363,257 100%

四、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GDR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因此，本公告仅为

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

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本公司本次发行及未来可能因超额配售权行使而发行的GDR在兑回限

制期内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 兑回限制期满后，GDR可以兑回为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可

以兑回的GDR对应的A股数量上限为310,025,000股，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

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A股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另行公告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权的行使情况及相应

股本变动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GDR基础股票上市申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材料。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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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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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8106

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06，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9.37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85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年8月1日（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发行55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华统转债，债券代码：128106），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有关规定，“华统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前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年5月14日，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181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5.12元/

股调整为15.0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5月15日起生效。

（2）2020年7月1日，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15.07元/股调整为9.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7月1日起生效。

（3）2021年3月5日， 公司对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8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67.84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成了回购注销登记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39

元/股调整为9.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3月5日起生效。

（4）2021年6月30日，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9.40元/股调整为9.3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30日起生效。

2、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036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220万股新股。公司实际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22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8元。

公司已于2022年7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新增股份将于2022年8月1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截至2022年7月14日的股本情况，以发行前公司总股本473,897,084股为计

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06,097,084股。 因此，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

有关规定，“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9.37元/股调整为8.8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8月1

日起生效。

本次调整转股价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计算公式为：P1=（P0+A×k）/（1+k）

其中P0=9.37元/股，A=6.98元/股，k=132,200,000股/473,897,084股=27.8964%

P1=（P0+A×k）/（1+k）=（9.37+6.98×27.8964%）/（1+27.8964%）=8.8487

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P1=8.85元/股

“华统转债”转股期为2020年10月16日至2026年4月9日，目前“华统转债” 已进入转股期。敬请各

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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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20818号）（以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 ）。

按照《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二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逐一进行分

析、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二次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及相关公告。 公司将按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

相关《二次反馈意见》回复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81

证券简称：

*ST

奇信 公告编号：

2022-102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2022年7月18日至2022年7月27日期间连

续八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47.89%。 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7月21日、2022年7月26日披露了《关于

股价异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7、2022-100）。

公司现将相关风险事项再次提示如下，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重大风险，理性投资：

1、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预重整能否成功，以及法院后续是否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均存在

不确定性；即使法院受理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依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

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于2022年7月15日披露了《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93）， 公司预计

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000万元至-17,000万元， 同比下降126.09%

-232.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告未发现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公司因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奇信”变更为“*ST奇信”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种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

除；

4、公司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六）款规定

“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该种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5、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立案告知

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24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6、公司相关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或被司法拍卖、变卖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

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2-08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各类公告中提示的风险因素，审慎

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44

债券代码：

128078

债券简称：太极转债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7月2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7月27日

其中，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7月2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

30�和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院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C座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云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220,058,1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9633%，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16,947,2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426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10,9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36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

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618,31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7967%。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吕翊先生、李竹梅女士、原鑫先生、肖益先生、柴永茂先生、吕灏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

果如下：

1.01选举吕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0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5,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0%。

表决结果：当选。

1.02选举李竹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0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5,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0%。

表决结果：当选。

1.03选举原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0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5,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0%。

表决结果：当选。

1.04选举肖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03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5,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1%。

表决结果：当选。

1.05选举柴永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0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5,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0%。

表决结果：当选。

1.06选举吕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0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5,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0%。

表决结果：当选。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璞先生、商有光先生、李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

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王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220,036,3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596,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80%。

表决结果：当选。

2.02选举商有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220,036,3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596,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80%。

表决结果：当选。

2.03选举李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220,036,3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596,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80%。

表决结果：当选。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胡雷先生、李晓平先生、陈凤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李聪聪女士、张文静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胡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219,979,9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5%；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54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067%。

表决结果：当选。

3.02选举李晓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219,979,9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5%；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54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067%。

表决结果：当选。

3.03选举陈凤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20,096,94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76%；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657,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8394%。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李怡星、 梁晓丹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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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贯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当日以口头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7月27日在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C座会议中心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

经董事会全体成员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吕翊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位，实到董事9位，公司部

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吕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吕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同意本

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吕翊委员：肖益、吕灏、王璞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商有光委员：王璞、李竹梅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璞委员：李华、原鑫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华委员：商有光、柴永茂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肖益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柴永茂先生、冯国宽先生、吕灏先生、陈轮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

裁，韩国权先生、李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王茜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王茜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一致。

王茜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7702596

传真：010-57702476

电子邮箱：dongsh@mail.taiji.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吕翊，男，48岁，中国国籍，本科和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于2019年3

月至7月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8年参与创办北京慧点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历任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裁、董事

长，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董事兼总裁，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

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所长，太极计

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吕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506,358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肖益，男，45岁，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科学专业，后获得四川大学软件

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 2003年起历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副总经理、智慧城市事业部

总经理、智慧城市与云服务战略业务本部常务副总经理和总经理、云服务与智慧应用创新业务集团副

总经理和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肖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9,872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

务，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柴永茂，男，55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五研究所）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2年起历任太极计算机公司部门负责

人、副总经理，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高级副总裁。

柴永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138,441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

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冯国宽，男，59岁，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1986年起历任中国石化公司副处长、中石化

集团处长，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事业本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裁；现任太极计算机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冯国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09,956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

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吕灏，男，50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2

年起历任中电科长江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总经理、政府

行业第一事业部总经理、政府行业应用第二事业部总经理、政府业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公司

副总裁；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吕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199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

务，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陈轮，男，45岁，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后获得清华大学计算

机技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2010

年起历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本部副总经理兼煤炭事业部总经理、企业IT服务事业集团能源

事业部总经理、企业IT服务事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国防IT服务事业集团总经理、公司总

裁助理；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陈轮先生持有公司10,5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韩国权，男，50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河北工学院计算机及应用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5

年起历任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管控事业部总经理、风险控制事业部总经理、移动应用事业部总

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安全业务集团总经理、创新研究院院长、总裁

助理；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韩国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李庆，男，47岁，中国国籍，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动化专业本科，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 2001年起历任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浙江

慧点公司总经理，慧点科技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企业业务集团

总经理；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王茜，女，50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0年起

历任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金运作部高级投资经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资

本中心资金总监，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现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

王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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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连贯性，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口头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7月27日在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C座会议中

心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经监事会全体成员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胡雷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5位，实到监事5位。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选举胡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胡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7月27日

附件：

胡雷先生简历

胡雷，男，44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2010年起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财务部副主任、主任，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

院有限公司财务与资产经营部主任；现任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五研究所总会计师。

胡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